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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美国后经济衰退时代的到来，无家可归儿童教育问题已不仅仅是

个体发展的问题，更关系社会的稳定和美利坚民族的团结与发展。如何对日益严峻

的无家可归儿童问题作出积极的政策回应，如何在现行的政策网络基础上寻求更为

有效的突破路径是当前美国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新的现实考验和时代诉求。通过对

美国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政策的演进、行动样态及实践困境三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呈现

美国无家可归教育援助政策的历史变迁、现实状况及其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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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无家可归现象由来已久，但真正被认定为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视域才近30
年时间。很长时期内，无家可归问题在美国社会中都处于隐匿的状态，到20世纪末期

被认为是出现在大都市里的暂时性社会现象。伴随着2008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

无家可归人口数量不断加大，无家可归的社会问题日渐突破大都市的空间局限，遍布

各个州、各个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无家可归儿童是无家可归者这一社会边缘群

体中的极度弱势者，从数量来看，有超过248万的儿童在2013年间经历了无家可归，

这意味着每30名儿童中就有1名是无家可归儿童。［1］就个体而言，无家可归的经历使

较普通家庭的孩子面临人生失败的风险加大。就社会层面而言，无家可归儿童的受

教育问题成为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的重大隐患。由于无家可归儿童缺乏独立的经济

能力，有较高的风险沦为违法犯罪活动的参与者或受害者，就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观

之，保障这些儿童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帮助他们摆脱残酷的现实处境、［2］重拾“美国梦”、

维护美国社会稳定的最优可行之径。

本文将通过梳理美国保障无家可归儿童教育的政策演进过程，以分析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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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行动者及其行动样态，并在对政策效果进行考量的基础上总结实践中的现

实困境。

一、美国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

个人或者家庭沦为无家可归的原因不尽相同，家庭暴力、药物滥用、自然灾害、失

业、健康状况等都是造成无家可归的现实因素。美国政府对无家可归问题的态度，自

无家可归被作为政策议题提上议程开始，便发生着持续的变化。在社会环境的演变、

政府和利益集团政策偏好的改变、问题发展的阶段表征、社会舆论导向等诸多要素的

共同推进下，形成了致力于问题解决的政策网络。

（一）无家可归进入政策议题：20世纪七八十年代

1981年，保守党候选人里根当选美国总统，试图放弃“福利国家”的传统社会福利

制度，致力于将支持社会项目的责任从联邦政府转移到州政府、地方政府，削减联邦

政府的社会服务支出，1981-1886年仅六年间累积削减针对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援助达

60%，［3］使很多原本贫困的家庭近乎破产，进而沦为无家可归。

随着问题的恶化，美国贫困文化批判也取得了新的进展。20世纪 80年代以前，

“美国梦”信条主导下的美国贫困文化对无家可归者存在极为严重的偏见。美国的主

流文化认为无家可归的原因应归咎于无家可归者个人的失败①，是由其主观上的不思

进取、福利依赖所致，无家可归者被认定为不值得援助的群体。到80年代后期，美国

社会开始了对贫困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潮，很多贫困文化的批判者开始不遗余力地指

责以往的贫困文化是“服务于富人，以及致力于维持不公平的分配制度的利益群

体”。［4］沃特·米勒（Walter Miller）指出，“那个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贫困概念具

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规避了其背后隐藏的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社会对于无家可归儿童教育问题的反应也开始转向更多实践性的思考和行动。

经历无家可归的家庭尝试为争取孩子平等的入学机会向固化的机制和政策盲点发出

挑战。如1985年理查兹诉自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Richards v. Board of Education in
the Union Free School District）、1987年梅森诉自由港学区教育委员会（Mason v. Board
of Education in the Freeport Union School District）等案例都是无家可归家庭为改变儿童

因为无家可归的处境而面临的入学难问题做出的有声反抗，虽然大多的尝试都没有

获得问题的最终解决，但至少引起了政府、立法机构对无家可归儿童教育问题的重视

和对立法的反思。

（二）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政策构建时期：里根、布什政府（1981-1993年）
里根政府有利于富人的经济政策加剧了无家可归者的困境，但基于政治、经济、

①迈克尔·卡茨（Michael B. Katz）通过谱系学的方法，提出了贫困的六种归因：（1）个人：贫困是

个人的失败；（2）地域：贫困是产生于一个地理区域的特殊情况；（3）资源：贫困是钱或者其他资源的

匮乏；（4）政治经济：贫困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副产品；（5）权力：贫困是一个政治无能的后果；（6）市

场：贫困反映了市场失灵或者未能利用市场潜力来改善人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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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对无家可归问题的持续发酵，联邦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架构了保

障无家可归儿童接受教育的政策网络。当前美国推行的相关改进政策也基本是基于

里根政府时期的政策框架。

1987年 7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部联邦层面的专门法案《斯图尔特·B. 麦基尼法

案》（Stewart B. McKinney Act），促使州、地区和公众认识到无家可归者所处的极端贫困

状态。它服务于无家可归者需求的满足，重点扶持无家可归群体中的相对弱势者，其

中包括有儿童的家庭。但这部法案并没有取得政府预期的理想效果，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它将经费集中在建造收容所的开支上，对儿童其他方面的援助较为缺乏；另

一方面，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组织机构层级拖延的问题，经费落实周期较长。针对个中

悬而未决的问题，国会对其进行了修订。1987年的法案集中关注“保证无家可归儿童

注册入学、出勤和在学校里的成就”，对于儿童入学的具体困境（居住证明、父母或合

法监护人陪伴、接种疫苗记录、交通困境）并没有明确的解决策略。［5］1990年新修订的

《麦基尼-文托无家可归援助法案》（McKinney-Vento Homeless Assistance Act，简称《麦基

尼-文托法》）就原法案的这一缺陷，明确了州和地方教育机构在保障无家可归儿童和

青少年进入公立教育中的职责，要求州和地方教育机构放松对居住证的要求，加大机

构间的合作，保证无家可归儿童被纳入到免费的公立学校中。1994年，该法又增加对

学龄前无家可归儿童入学的要求，并赋予无家可归父母为孩子选择学校的权利。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成立专门的行政部门——无家可归联合理事会（The Inter⁃
agency Council on the Homeless，2002年更名为 the United States Interagency Council on
Homelessness），以及专门的配套项目——“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教育项目”（Educa⁃
tion of Homeless Children and Youth program），为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服务支

持，保证其入学。

（三）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政策发展时期：克林顿、布什政府（1993-2009年）
这一时期，联邦政府在量的指标上取得了一定的政策效益及实施经验，政策设计

者着眼于政策的局限性和现实困难，并将保证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权利、服务无家可归

儿童和青少年贯行到其他法案中，从而扩大政策影响。

一方面，《麦基尼-文托法》作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的一

部分于2002年重新颁布。该法案对之前的版本作了进一步的完善。首先，拓宽“无家

可归儿童”的定义，为政策服务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共识性的话语平台。新颁布的法案

明确了适用于以下四种类型的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1）因为经济困境或类似的原

因而失去住房，与其他人分享住宿，或住在旅店、活动屋、露营地、避难所等场所，或等

待被收养；（2）住在非常规的用于睡觉的私人或公共环境中；（3）住在公园、公共场所、

废弃的建筑，不合格的住房，公共汽车或火车站，或者相似的场所；（4）流浪儿童。［6］其

次，扩大了学生和家长对学校的选择权，尽可能保证学生的稳定性。即使无家可归家

庭已经搬离学区附近的临时性居所，只要他们选择留在原来的学校接受教育，学校和

学区就应提供相应服务，保证学生继续接受教育。再次，禁止因为学生无家可归的现

实处境而将其置于孤立的学校或者教育项目之中，［7］或其他任何形式的隔离。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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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规定接纳无家可归学生要以主流学校为主，因为在主流学校的环境下，生源具有

多样性，能够提供更为自然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学生社会化及成人后应对各种社

会挑战做好更充分的准备。［8］

另一方面，政策开始关注无家可归儿童群体中多元亚群体的需求。无家可归儿

童并非同质性的群体，［9］由于其无家可归的原因、状况、个人经历等各方面的差异，造

成了需求的差异性。对此，在《麦基尼-文托法》（2002）的基础上增加了援助无家可归

儿童亚群体的相关法案和条款。如针对有不同程度残疾的无家可归儿童，2004年经

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法》（the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对

患有残疾的无家可归学生，不论残疾严重程度，22岁之前都可享受《残疾人教育法》的

资助；针对学龄前无家可归儿童，2007年布什总统（George Bush）将开端计划项目重新

授权为《开端计划法》（Improving Head Start for School Readiness Act），资助了一批著名

的教育项目，如“学前儿童综合教育项目”（Head Start）和“攀登跃进项目”（Upward
Bound），旨在提高低收入学龄前儿童的教育水平，鼓励失学儿童和青少年重返学校。

（四）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政策完善时期：奥巴马政府（2009年至今）

2009年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入主白宫，并坚持民主党一贯关注贫困问题的路

线。奥巴马政府主张增加税收，提高社会福利，缓解日趋严峻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

盾。针对无家可归儿童的教育问题，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重新授权《无家可归紧急援

助和快速安排过渡性住房法案》（The Homeless Emergency Assistance and Rapid Transi⁃

tion to Housing Act，简称《紧急援助与住房法案》），把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的资助年

龄上推至21岁，并重新定义了无家可归青少年依法享受的入学和相关支持服务。［10］新

法案改变了以往对无家可归儿童的服务模式，在城市、郊区和农村等多元背景下为无

稳定住宿条件的家庭提供收容所和快速入住的服务，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11］2011
年，奥巴马政府修订了《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法案》（The Homeless Children and

Youth Act），强化了《麦基尼-文托法》、《离家出逃、无家可归青少年法案》（the Runaway

and Homeless Youth Act，1977）以及《残疾人教育法》，来确保资助覆盖无家可归青少年

直到21岁。2015年1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让每个学生成功法》（Every Student Suc⁃

ceeds Act），重新授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其中对《麦基尼-文托法》做了进一步的

修订和细化：明确规定增加20%的学区经费用于提供合适的援助，保障无家可归儿童

和青少年接受合适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同时增加地方使用联邦财政拨款的自主

权。［12］

二、美国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政策的行动样态

美国保障无家可归儿童教育的政策实施过程是一个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动态互动

过程，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动者包括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附设机构、非营利性

专门机构、学校、教育工作者、家长（监护人）、社区、大众媒体等不同的利益群体。现

阶段，美国有27个联邦层面的项目服务于无家可归问题的解决。就儿童教育而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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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服务于无家可归儿童认定、注册入学、在校管理等内容的政策网络。这些政策影

响的实现依赖于各组织和部门的互动与合作。绝大多数有效的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援

助项目是在其他的联邦、州或地方教育项目中与公共机构组织合作完成的，而并不是

由专门的无家可归学生援助机构独立实现的。

（一）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无家可归教育援助政策的第一行动者是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从宏观的联邦层

面而言，由无家可归联合理事会牵头，协同教育部等其他19个联邦部门和机构①，共同

致力于处理无家可归群体问题。无家可归联合理事会是联邦层面专门处理无家可归

问题的行政部门，其主要职责和功能是协调各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组织和支

持州和社区合力有效落实地方项目。［13］作为独立的政策执行部门，它被赋予检查和评

估联邦政府采取的一切援助无家可归者的行动及项目的权力，促进机构间的合作，提

供州、地方政府和公共、私立组织关于联邦政府无家可归援助项目的信息（详见图1）。
从中观层面而言，根据《麦基尼-文托法》的规定，要求申请《麦基尼-文托法》拨款

的各个州专门设立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Coordinator for
Education of Homeless Children and Youth），负责收集关于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接受

教育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确定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的需求；收集州教育机构和

地方教育机构在解决此类问题中出现的困难、取得的成效等信息；参与州层面的无家

可归政策审议，并向教育部、全国无家可归教育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omeless Edu⁃
cation）递交关于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情况的中期、年度报告。［14］

从微观层面而言，无家可归儿童教育联络处是基层无家可归儿童服务部门，担负

着无家可归学生的认定和注册入学、交通、数据采集和汇报、项目开发、与社区开展合

作、提高家庭和社区对无家可归的认识、员工的专业培训、项目经费申请、解决争

端，［15］并将工作情况向教育部、全国无家可归教育中心定期汇报。为满足本区域的需

求，联络处同时承担了管理和交通相关的问题、促进注册入学及相应的学校项目，对

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父母进行相关法律的普及教育，向学生父母提供如何利用学校系

统的各类咨询。区域无家可归联络处可以直接申请本地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教育

项目的经费，用于在社区开展无家可归政策宣传发展和提供服务，满足学生学业辅导

和生活日常等需求。

（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和机构

自里根政府缩减社会福利以来，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美国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

中愈发活跃，这些组织弥补了被政策和市场忽视的那部分群体的需求。［16］其中最主要

的有全国无家可归教育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Homeless Chil⁃
①无家可归联合理事会（The United States Interagency Council on Homelessness）是独立的美国

联邦行政部门，由教育部、农业部、国防部、商业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内政

部、劳工部、交通部、能源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退伍军人事务部、社会保障部、国家和社区服务公

司、综合服务管理局、管理和预算办公室、邮政服务、白宫信仰办事处这19个部门和机构构成，协同

解决无家可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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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n and Youth）、全国无家可归者教育中心、全国无家可归家庭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Family Homelessness）、全国结束无家可归联合会（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
less）等。这些机构通过社会各界的捐助或政府的资助，为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政策实

施提供相关数据及政策执行的效果反馈。全国无家可归教育协会于1989年成立，为

提高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接受良好的早期直到高等教育提供服务的专门机构。它

通过分派专人到州教育部门、公立学校、学院、大学、早期教育项目和社区组织中，为

无家可归学生的认定、注册、出勤和学业成就提供服务，并把大众的意见形成报告反

馈给国会和参议院，作为政策改进的参考。全国无家可归者教育中心是教育部推进

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教育政策及配套项目的技术支持和信息中心，同时，为其提供

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的相关研究，为教育者编纂培训和学习的材料，提供相关

培训，由地方联络处落实。全国结束无家可归联合会每年会召开一届关于解决无家

可归问题的年会，参会者通常包括服务于无家可归人口的联邦机构及其附设机构、学

术研究机构、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无家可归的人等不同的群体，共同探讨无家可归问题

解决中面临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的策略。

在各州和地方，一些区域性的非营利性组织为改善一定区域内的无家可归儿童

教育状况发挥了积极影响。如服务于旧金山的无家可归儿童、青少年的非营利性组

织拉金街头少年服务组织（Larkin Street Youth Services）。这一组织在 2006-2007年

间，帮助了旧金山地区的3 200名12～24岁的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占该地区这一

群体的65%。［17］底特律无家可归联合会（the Detroit Unionofthe Homeless）着力于无家可

归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通过与底特律教育委员会和地方福利机构沟通和合作，为各

个避难所的无家可归儿童提供从居所到学校的交通。［18］

图1 保障无家可归儿童接受教育的政策执行府际网络图

资料来源：U.S. Interagency Council on Homelessness.The Council［EB/OL］.［2016-04-10］. https：//
www.usich.gov/about-usich/council；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ducation for Homeless Children and
Youth Program［EB/OL］.［2016-04-25］.http：//www2.ed.gov/programs/homeless/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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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众媒体

一方面是大众媒体对无家可归儿童教育的关注和倾向。长久以来，作为绝大多

数美国人重要信息来源的电视，以及网络、报纸等其他媒介对于无家可归者都存在着

消极的刻板印象，并且至今仍有不少公众秉承这一固化的观念。但从近几年主流媒

体的关注点和倾向性而言，大众媒体更多地扮演宣传、监督和反馈无家可归儿童教育

援助政策实施的公共服务的角色。《纽约时报》几度发表社论反思政策执行中的盲点，

将无家可归家庭为保障儿童上学所做的无声挣扎呈现到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视域。另

一方面，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中，大众媒体不仅仅是强势资本和政府的特权，弱势

群体也能够在有限的影响下利用它反映自身的生存状况，以及政策的现实影响。大

众媒体对于无家可归现象、无家可归儿童教育问题的报告大多基于他者的视角，或者

报道者换位思考的综合角度，往往反应了问题的某一层面，或是制造了某一个新的社

会热点，而并非无家可归者真实世界的映射。因此，有无家可归共同体开始寻求媒介

渠道来自我发声。以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为例，当地的无家可归群体创办了第一份

完全由无家可归者主办的报纸《街头的脉动》（Street Pulse）。报纸标语是“团结心和思

想”，并不仅仅是为援助无家可归者的集资行为（每份报纸售价1美元），更是无家可归

群体向公众呈现自身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寻求认可和支持的途径。

（四）学校、教育工作者及家长（或监护人）

学校、家长或监护人也是政策执行中的直接参与者。学校是无家可归儿童的“避

风港”，不仅为无家可归学生提供基本的食物、衣物、学习用品、卫生保健和健康服务

等，保证其基本的生活和健康所需，同时为其提供摆脱不利处境，获得成功的可能

性。主流的公立学校是无家可归援助政策及推进教育改革的主要阵地。据统计，在

2013-2014学年，有1 298 450名无家可归的学生（包括从学龄前到12年级）注册进入

公立学校，占注册入学学生总数的2.4%。［19］

家长（或监护人）在保证无家可归学生教育中起着最为直接和关键的作用。当前

的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援助政策实践中，由于自身和外部不利处境的限制，其正向功能

发挥相对较弱。首先，无家可归家庭及监护人缺乏利用现有法律保护儿童教育权利

的意识。在无家可归儿童的发现和认定过程中，由于无家可归家庭或儿童监护人对

《麦基尼-文托法》不甚了解，不能主动地向无家可归联络处和社区寻求儿童入学援

助。其次，大部分无家可归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其自身教育程度较为有限，因此不

能很好地履行建立良好的家校沟通、辅导学生家庭作业、提供学业指导等角色。

学校教师和管理者在无家可归儿童接受教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与学生

的学业成绩密切相关。新的政策和项目的实施，意味着教育工作者要改变以往的服

务方式。通过了解无家可归学生所在的社区，及其可以提供的资源，教师和管理者建

立起学校和社区之间的合作，为无家可归学生提供适宜的帮助。但现实实践过程中，

教师和管理者群体往往对无家可归现象缺乏准确的认识：有的教师在情感上表示同

情和理解，但也有的老师依然对其保持着刻板的偏见。另外，作为支持和服务提供者

的教师等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指导，在面对无家可归学生时缺少有效的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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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供真正适应学生需要的服务。

（五）社区

社区是政策实施的有力推动者。研究者米尔纳（Milner）指出，学校之外的社区环

境会对儿童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很多情境发生在学校之外，但会影响学生在学

校的行为表现和学业成绩。［20］无家可归儿童所生活的社区环境是否能够给予他们积

极的影响和实际的支持，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们对学校教育、对寻求政策救济的态

度，以及对教育援助政策的配合。各州和当地学校系统之间发展非常不均衡，部分原

因在于社区资源具有较大差异性。［21］富人社区具有排他性，是无家可归者不可企及

的。中产阶级的社区资源相对穷人社区而言更多、更优质，也具备为援助无家可归儿

童接受教育的条件。总体而言，无家可归儿童及其家庭往往聚集在穷人社区，社区的

资源种类较为单一、结构单调，对于无家可归儿童的教育问题，社区也面临着心有余

而力不足的尴尬。与此同时，美国的种族、阶层问题无处不在，即便在穷人社区，社区

成员之间并非总是相互同情和帮助的和谐之状。

可见，美国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政策实践不仅仅是政府的顶层设计及纵向推进，更

是多元主体之间寻求共识和合作，共同致力于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权利的保障，及社会

问题的解决。

三、美国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政策的实践困境

（一）弱的府际关系制约政策的落实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教育管理权属于州政府，地方具有自主的权力和传统，因此，

府际网络关系在整个政策宣传和执行过程中都相对较弱。联邦政府的政策能否在地

方推行，多大程度被执行，更多地取决于州政府和地方教育机构的自主决策。实际操

作过程中，州和地方教育机构在明确问题和细化解决方案时，面临着地方利益集团、

民众等各方利益的博弈，以及当权者对提升自己政治利益的期望。由此，地方层面为

保证地方利益格局的均衡，极有可能拒绝联邦项目拨款及其可能带来的既得利益者

所不乐见的影响。地方对于联邦政府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政策的态度，最直接的影响

是政策推广受阻，政策的效果不能按政策设计者的预期在各州落实。据统计，在

2013-2014学年，爱达华、亚利桑那等13个州中仅有不足4.9%的地方教育机构接受了

《麦基尼-文托法》的项目拨款，威斯康辛、犹他等12个州和地区为5.0%～9.9%，加利

福尼亚、田纳西等13个州和地区为10.0%～24.0%，只有密歇根、佛罗里达等14个州和

地区在 25%以上。［22］联邦的无家可归儿童援助法案未能得到广泛的推广、落实，在很

大程度上归因于府际间的这种弱关系。另一方面，弱关系也造成了无家可归问题的

区域化特征。截止到2015年底，美国无家可归人口数总体呈递减趋势，其中33个州

和地区的人口数取得了实际的减少，另外，美国南部和中西部有16个州却明显增长。

可见，无家可归援助政策在各州的实施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23］

针对弱化的府际关系带来的现实问题，2015年12月通过的《让每个学生成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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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麦基尼-文托法》进行了修订，明确增加了强化府际关系的条款：“要求各州的无

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协调办公室加强对地方教育机构的管理。”［24］如果这一条款得到

州层面的支持，将扩大联邦的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援助政策在地方的影响。

（二）联邦经费拨款不能满足需求的增长

多项调查研究表明，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政策执行中存在着诸多困境，普遍反映的

是经费的短缺。［25］2005年，联邦财政用于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教育项目的财政拨款

为 6 249万美元，2009年增长到 6 543万美元，2009-2015年的 6年间经费非但没有增

加，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详见图2）。

图2 2005-2015年间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教育项目（EHCY）经费变化（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ducation for Homeless Children and Youths Grants
for State and Local Activities［EB/OL］.［2016-05-13］. http：//www2.ed.gov/programs/homeless/funding.
html.

经费短缺造成的政策执行瓶颈，一方面是随着政策对无家可归儿童定义的拓宽，

服务对象和范围扩大，导致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援助政策的联邦经费拨款不足以支付

无家可归儿童数量及其需求的增长。根据《麦基尼-文托法》对无家可归儿童的新界

定，很多原本隐形于城市之中，默默承受辍学、转学的无家可归学生及家庭成为政策

的服务对象，享有政策规定的保障入学的权利和生活救济。进入政策服务体系的无

家可归学生数量的增加，注册入学、学生管理、学习资料供给等方面的费用也相应增

长。

另一方面，交通费未列入财政拨款项目导致了学区和地方教育机构的经费短

缺。研究表明，影响无家可归学生入学和持续学业的首要因素是学校的可达性。研

究者穆尔（Moore）指出，每年有41%的无家可归儿童会进入两所不同的学校，28%的无

家可归儿童甚至会经历三所甚至更多的学校。对此，《麦基尼-文托法》要求学区不论

无家可归儿童是否搬离本学区，为保证其学业持续性，学生可以在原来的学校继续学

业，地方教育机构为无家可归儿童提供居所到学校的交通。但当前法案规定的经费

使用项目并不包括用于解决交通的费用，因此，很多学区常常无法支付高昂的交通

费，甚至面临财政亏空的窘境，致使无家可归学生入学的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

（三）政策执行缺少有效的监督

无家可归协调办公室和地方联络处是美国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援助政策的直接执

行机构。美国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动及养老金委员会（U.S. Senate Committee on
Health，Education Labor & Pensions）通过的一个检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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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案明确提出，无家可归协调办公室必须具有“充足的知识、权力和时间”，本地的

联络处必须提供“充足的培训和服务时间”来执行《麦基尼-文托法》规定的职责。［26］然

而，在政策执行和结果评估过程中，无家可归协调办公室和地方联络处的工作由于缺

少独立的监督部门和机构，缺乏明确、有效的评价标准，从而不能及时地监督其实施

情况，解决政策设计与实施间的鸿沟问题。

联邦政府通过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教育项目（EHCY）拨款给州的无家可归协

调办公室，但是无法保证协调办公室把时间和经费都用在与无家可归儿童教育援助

相关的活动上，或提高无家可归儿童教育计划的执行效率上。据全国无家可归教育

中心统计，2014年虽然有近87%的无家可归儿童注册入学，但出勤比例只占77%。可

见，协调办公室的工作缺乏持续性、跟踪性、及时性，致使很多无家可归学生在注册入

学之后再度流失，或未关注到无家可归学生入学后面临的新的问题。

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教育项目资助的地方联络处通常具有交叉职能，不仅负

责发现和服务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等与无家可归教育政策相关的工作，同时也通

常作为其他联邦项目的协调者。因此，对于联络处工作开展情况的评估更为复杂。

在一项针对学校教师、教职人员的调查中发现，半数的被调查者接受了当地联络处提

供的有关无家可归学生服务的指导，但只有少数教师觉得有用。换言之，联络处在宣

传和培训方面的工作存在纰漏，培训的效果未能达到教师的期待。在另一项调查中

发现，服务于无家可归学生的教职工表示，他们期待接受更多有用的培训来了解无家

可归学生及其家庭，学习一些处理无家可归学生在学习、社会行为、情感等方面出现

的问题的具体策略和方法。［27］

（四）少数族裔无家可归学生的需求未被重视

美国是一个具有种族多样性的移民国家，无家可归的政策通常关注到阶层的问

题，却忽视美国的社会政治历史：作为移民国家天然状态下的种族问题。据统计，

2013年无家可归人口中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人口占60%，38.1%的无家可归人口是非

裔美国人，8.9%是西班牙裔美国人，4%是本土美国人，7.9%为混合种族，0.7%为亚裔

美国人。在2014年的报告中，每138个少数族裔人口中就有1个经历无家可归；每69
个非裔美国人中有1人是无家可归者。［28］

在美国社会流行着一种声音——忽视种族差异（color-blind），认为不应该对公民

做种族上的区分和归类，只要给予同等的资源和服务，社会公平就会实现。但这恰恰

是为实际中社会不公的现实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如戈坦达（Gotanda）所认为

的，“这个隐喻（忽视种族差异）无视黑人公民在历史发展和种族融合中长期累积的劣

势”。［29］杜布（Doob）进一步指出，白人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白人特权”已不复存续的

社会，但事实上他们的言行举止无不在坚守着种族化的社会结构和实践。［30］美国的无

家可归问题是美国社会种族、阶层冲突，社会不公平的缩影。虽然《麦基尼-文托法》

反复强调要满足无家可归儿童的需求，根据不同年龄、家庭背景等因素为儿童接受

“合适的、免费的公办教育”提供支持和服务，但忽视了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等

占无家可归较大比重的少数族裔的儿童群体及其文化、心理层面上存在的更大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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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无家可归教育政策中为了使遭遇无家可归的少数族裔的学生能够获得理解、支

持和平等的教育机会，这些固化的种族结构及其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公平需要得到正

视，更需要政策制定、执行过程的观照，从而改变看似难以解决的美国现存的政策种

族化问题。［31］

四、结语

美国的无家可归问题是由于战争、经济衰退、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个人或家庭失

去固定的住所，沦为极端贫困的游离者。因此，从根本上而言，无家可归问题属于贫

困问题的范畴。美国无家可归儿童援助政策网络的形成是基于各个历史阶段政治、

经济的时代发展要求，以及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美国政府对无家可归儿童群

体由战略性漠视到着力解决其入学教育问题的政策转向，反映了美国处境不利儿童、

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经济发展中新的“阿喀琉斯之踵”。美国试图摆

脱经济衰退遗留的社会问题，必然要突破现实的政策体系，不断寻求利益集团之间的

共识，循序渐进地推进阶层、种族公平的民主化过程，从而维系发展所需的稳定的国

内环境。与此同时，这一政策网络的执行及其实施困境，也体现了美国固有的政治体

制和利益格局对新的政策价值取向的适应不良，甚至抵制。在政策修订和执行过程

中，更多地照顾弱势群体的需求，去政策中的企业家意志，这既是保证美国无家可归

儿童接受平等、适当、免费的公办教育的壁垒，同时也是问题解决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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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Policy Changes，Practical Patterns
and Dilemmas for Homeless Children

in United States

CAO Yanfei，LIU Haimin，WANG Shu
（Facult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stepping into the post- recession era，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for homeless children is not just an issue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bu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un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t is
a timely challenge and requirement for U.S. government to make positive responds to the in⁃
creasingly severe issues of education for homeless children and exploring the pathways
based on current policy network. The author presented the historic and temporary circum⁃
stance and the space for improvemen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oli⁃
cies，practical patterns and dilemmas of homeless childre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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